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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

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6 年 3 月 9 日召开第

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

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公司对近五年是否被证券

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进行了自查，自查结果如下：

一、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况

经自查，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况。

二、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

情况

2023 年 6 月，因公司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，上海证券交易

所向公司出具监管工作函，要求公司完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、合理使用募集资金、

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等；2024 年 1 月，因公司未按照规定办理权益分派、证券停

复牌业务，但未造成严重后果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及时任董事会秘书予以口

头警示。公司收到该等监管工作函和口头警示后高度重视，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

认真学习上市公司募集资金、权益分派、证券停复牌及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，强

化规范运作意识，完善公司相关制度，加强募集资金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，确保

公司规范使用募集资金，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切实维护投

资者利益，促进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。



除上述情况外，公司最近五年无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

措施的情况。

特此公告。

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3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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